
澳大利亚标准与技术法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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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标准法规中心)

　　为向世界贸易组织 (以下简称世贸组织) 其他成员介绍本

国制定标准和技术法规的经验 ,澳大利亚标准制定部门特向

世贸组织提交本文件 ,以介绍澳大利亚的标准和技术法规。

1. 作为东京回合的产物“标准守则”(世贸组织《TBT 协

定》的前身)的签约国 ,澳大利亚在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有着

丰富的多边工作经验。

2. 澳大利亚制定了一系列得到国际承认的标准。这些

标准是根据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地理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其

它一系列国内因素制定的。根据不同情况 ,在考虑特定的工

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尤其是最近与新西兰密切的经济合作

关系之后 ,澳大利亚应用或采纳国外 (最适用的) 标准 ;如果因

自身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而确有必要 ,则制定自己的标准。

3. 标准的制定是对研究和发展投资的产物 ,因此 ,许多

澳大利亚标准都综合考虑了诸多其他因素。在澳大利亚经营

的跨国公司或澳大利亚商品的进口国的要求是制定标准的另

一个决定因素。换句话说 ,制定标准的目的与其说是出于本

国自身利益的考虑 ,不如说是为了使澳大利亚公司符合其它

成员标准的要求。

4. 通过保证以市场为导向、按国际标准化机构的规定灵

活地根据特定国家环境制定标准及对标准的制定施加影响 ,

澳大利亚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种灵活性已经成为澳

大利亚经济活动的一个特征并在建立世界上最佳模式的长期

努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5. 澳大利亚建立了 4 个制定标准的机构 ,即 :澳大利亚新

西兰食品局 (ANZFA) 、国家测试机构协会 (NATA) 、联邦道路安

全办公室 (FORS)和澳大利亚标准委员会。

I　澳大利亚食品标准

6. 自 1994 年以来 ,澳大利亚对其食品标准法典不断地进

行审议。进行这种审议是出于以下需要 :

- 保证澳大利亚食品标准符合世贸组织各协定的要求 ;

- 最大限度保证食品标准不比现行的国际标准更具有

(贸易)限制性 ;

- 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标准以性能为基础制定。

7. 1996 年 12 月 5 日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协议 ,制定

同时在两国共同实施的食品标准。此后 ,上述需要就更加受

到重视。《TBT协定》第 2 条第 7 款只规定了要积极考虑将其

他成员的技术法规作为等效法规加以接受 ,而澳新协议则更

进了一步。按照《TBT协定》第 10 条第 7 款的规定 ,已将澳新

协议的情况向世贸组织进行了通报 ,通报文件号为 G/ TBT/

10. 7/ N/ 15。

8. 审议的目的及共同标准的发展状况 :

- 通过扩大允许使用的成分和添加剂的范围来降低标

准的限制性 ,从而促进革新 ,但同时要考虑消费者要求提供更

多信息的需求 ;

- 制定更易理解的标准并使对标准的修订更加简明 ;

- 用适用于所有食品或一类食品的标准代替只规范单

一食品的标准 ;

- 考虑用产业惯例替代法规的可能性 ;及

- 促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食品标准的协调。

9. 签署澳新协议之后 ,澳大利亚已发布了许多 TBT 通

报 ,都是关于审议与食品有关的标准的提案的。

10. 每一个上述提案都欢迎公众进行评议 ,评议与审议程序

已成为一个有效的载体以使产业界、政府机构和公众了解澳大利

亚正竭尽全力使本国的食品标准与现行国际标准相一致。

II　澳大利亚机动车标准

11. 澳大利亚对机动车国家标准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为

了使关于机动车及其部件的法规进一步与联合国欧洲经济理

事会 (UN - ECE)的标准协调一致 ,从而便利贸易并提高效率 ,

联邦道路安全办公室最近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设计法》进行审

议。澳大利亚的经验证明地方立法者正在逐渐认识到采用国

际标准来制定国家标准的重要性。

A 澳新相互认可协议

12. 根据澳新相互认可协议 (TTMRA)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制定了一个合作计划。该计划旨在使两国的标准与 UN - ECE

(双方同意以 UN - ECE 标准为制定标准的基础) 或其他双方

同意的国家或地区的标准协调一致 ,同时 ,两国制定统一的合

格评定和认证要求。

13. 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代表、各州和地区政府代

表组成的 12 个单项工作组及产业界和公路使用者组成的小

组负责审议与机动车辆有关的法规 ,以使其与国际标准相一

致。这些小组包括 :公共汽车、重型汽车、牵引车、乘员保护、

防盗、结构、视野、其他、摩托车、车辆类别、符合性和认证组。

照明组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1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意制定统一的合格评定和认证

系统。这项工作正在由某单项工作组实施。

15. 关于汽车照明的法规起草工作已于 1997 年 1 月完

成 ,19 个法规草案及说明这些法规的实施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的草案已经散发 ,公众可在 1997 年年底之前对其进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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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草案有望在 1999 年年初实施。其他法规的起草工作也

在顺利进行 ,预计该合作计划将于 2000 年完成 ,届时这些法

规在澳大利亚将根据 1989 年《机动车标准法》实施 ,在新西兰

则根据《陆地交通法》实施。

B 考虑加入 UN/ ECE 1958 协议

16. 澳大利亚认为 1958 年协议中“关于在机动车及其部

件领域采用统一的批准条件并相互承认审批结果”这一措辞

是条约性质的。因此 ,澳方建立了一个在做出决定之前进行

研究并与相关利益方 (包括州及地区政府)磋商的机制。

17. 此次审议将提出澳大利亚是否加入 1958 年协议的建

议 ,如果加入 ,则提交促进加入的战略和程序上的建议。考虑

加入 1958 年协议的审议已于 1998 年完成 ,各相关利益方将于

1999 年考虑加入该协议的建议。

III　澳大利亚国家测试机构协会 (NATA)

18. 澳大利亚在由立法机构利用非官方部门组织制定标

准和开展大量符合性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NATA 所开展

的活动以及它在广泛的技术领域与多个政府级别及立法机构

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充分的例证。

19. NATA成立于 1946 年 ,宗旨是促进政府、行业、贸易和

学术间的合作 ,建立一个可满足社会在测试测量方面所有要

求的实验室网络。它是一个非营利公司 ,设有广泛代表各实

验室及其客户利益的理事会和董事会。

20. NATA是世界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实验室认证体系 ,为

世界上各种类似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模板。

C 利用立法机构和采购机构的认证

21. NATA由政府设立以便于政府采购。它建立在对某

个公私合营的体系的信任和信心的基础上。它的基本前提是

技术能力、责任和完整性的标准在私营和政府实验室间没有

差异 ,而且单个测试比重复测试更具经济效益。同一原则也

可适用于出于立法目的的测试。

22. 除药物和医疗器件是由治疗物品管理局 (TGA)负责以

外 ,澳大利亚经济中几乎所有涉及技术测试或测量的受控领

域 ,均要求这些测试由认可实验室或公认的等效机构进行。有

50 多项国家级法令和法规涉及本文提到的 NATA 认可。在适

用政策时可能会有变化 ,但所有实验室必须证明其技术能力。

D 认可国外测试数据

23. 历史上 ,澳大利亚立法机构倾向于接受国外“著名”

实验室的测试数据。但是近几年 ,随着认可机构之间的相互

认可协议 (MRA) 的出现 ,逐渐转变为仅认可与 NATA 有类似

协议的组织认可的实验室。

24. 出于调控目的 ,澳大利亚倡导在非官方机构中广泛

使用 MRA。结果表明 ,该政策是有效的 ,但也存在着适用不同

标准或对相同标准的不同解释所带来的技术问题。有关如何

解释这些标准的问题应由认可机构负责 ,但是否接受该标准

则由立法者决定。

IV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

25.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是澳大利亚最高层的非政府标准

制定机构 ,它出版了大约 6000 份标准 ,包括种类繁多的产品、

技术、测试和行为规范。尽管这些标准是自愿制定的 ,但其中

2000 多种部分或全部被国家和联邦法律或法规引用 ,因此符

合这些规定是强制性的。同样的 ,如果标准在性能规范 (如澳

大利亚建筑法规)中得以引用 ,符合该法规也是强制性的。

26.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已宣布遵从关于标准制定的《良

好行为规范》。该组织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采用

国际标准 ,一贯并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尤其

是 ISO 和 IEC 的工作。大约 30 %以上的澳大利亚标准是对

ISO 或 IEC标准的直接采用或修改采用。

27. 澳大利亚标准与持续审查程序相结合 ,逐渐由已制

定且适用的国际标准替代。还有相当多 (约 25 %)的澳大利亚

标准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或国际工作。例如 ,羊毛业是澳大

利亚的重要经济产业 ,其相关标准是国内制定的 ,部分标准得

到了国际认可 ;某些澳大利亚建筑法规也必须考虑澳大利亚

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制定。

28. 作为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一个中小型发达国家成员 ,

澳大利亚的组织和机构承认参与制定和采纳国际标准的商业

和贸易价值。澳大利亚的标准和符合性组织积极促进国际标

准的制定和采用 ,并推动主要集团使用这些标准。

29. 制定一个用于协商国际标准的多边协议程序 ,可以

解决澳大利亚目前存在的有关制定由集团支持/ 适用的地区

标准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 ,一旦制定、采纳和通过了某个地

区标准 ,则根据该程序 ,就会有很多国家集团加入该标准。这

些有关国家此后有可能不愿意参加关于同类产品标准的进一

步国际协商。

30. 更好地利用已经作过的工作以及在此项工作的初始

阶段尽可能的考虑全面都是可取的办法 ,那些致力于制定国

际标准的组织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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